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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长油 5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400061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22 

 

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和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扬洋化工运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‚扬

洋运贸‛）收到武汉海事法院民事裁定书三份（编号为：2015武海法

商字第00519号、00520号、01636号），主要内容为：因江苏舜天国

际集团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‚江苏舜天‛）诉扬洋运

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（案号为：武海法商字第01635号、01636

号），经江苏舜天申请，法院裁定查封、冻结了 ‚宁化410‛轮、‚宁

化411‛轮、‚宁化412‛轮、‚宁化420‛轮和‚宁化423‛轮的所有

权，禁止转让或出租上述船舶或在其上设臵抵押；责令扬洋运贸提供

价值400万美元的担保。 

一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江苏省南

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号 C座。 

（二）案情介绍 

江苏舜天称扬洋运贸在承运其货物过程中,存在两起无正本提单

放货行为,导致江苏舜天无法提取其所持有的 NH423V15014A、

NH423V15014B、NH423V15014C号以及 NH420V14039B、NH420V14039C

号清洁已装船正本提单项下全部货物，分别导致 2,009,765.45美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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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1,833,865.81美元的损失。在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过程

中，江苏舜天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，要求查封或冻结 ‚宁化 410‛

轮、‚宁化 411‛轮、‚宁化 412‛轮、‚宁化 420‛轮和‚宁化 423‛

轮的所有权，责令扬洋运贸提供价值 400万美元的担保。 

就上述纠纷，江苏舜天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,要求法院

判令扬洋运贸赔偿货物损失合计 3,843,631.26美元。公司已在 2015

年年报报告和 2016年半年度报告中对案件及其进展情况作了披露。 

二、裁定情况 

（一）武汉海事法院认为，江苏舜天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

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条、第一百零一条、

和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‚一、准许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保

全申请； 

二、查封、冻结船舶所有人/光船承租人/经营管理人所属‘宁化

410’轮、‘宁化411’轮、‘宁化412’轮、‘宁化420’轮和‘宁化

423’轮的所有权，禁止转让、出租该轮或在其上设臵抵押； 

三、责令‘宁化410’轮、‘宁化411’轮、‘宁化412’轮、‘宁

化420’轮和‘宁化423’轮船舶所有人/光船承租人/经营管理人提供

800万美元的现金担保或其他等值财产担保。‛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经查，‚宁化 410‛轮、‚宁化 411‛轮、‚宁化 412‛轮、‚宁化 

420‛轮和‚宁化 423‛轮已被武汉海事法院查封、冻结。上述船舶

的查封、冻结仅限制船舶物权的处分，不影响船舶本身的营运，不对

扬洋运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。鉴于上述提单项下的货

物均由盐城市苏普尔化学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‚苏普尔公司‛）提取，

且苏普尔公司愿意分期归还上述货款，经武汉海事法院协调，扬洋运




